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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杨丽文 联系电话： 64980089

项目概况

项目相关资源投
入和制度建设情

况

项目总目标

年   度
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填报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报日期：

      (二)其他资金： 0

申请金额：1、硬件设备：680800元；2、软件开发：28400元；3、网络费：93500；4、二类费用：73544元
。项目金额区科委审核，区财政下达预算。财务拨付流程：1、由负责该项目的科室填报项目申请单，明确
业务事项，经项目负责人和科室负责人审核；2、票证财务科进行审核：明确资金性质，审核付款依据和付
款方式；3、领导审核：分管领导审核后报主要领导审批； 4、委核算中心申请支付并进行会计核算：严格
按照支出报销规定，进行及时支付、准确入账。

完成闵客运18个场站进行智能化建设，提升公交信息化水平，改善乘客候车体验

完成闵客运18个场站进行智能化建设，提升公交信息化水平，改善乘客候车体验，提高乘客满意度。

876244

        1.上级财政拨款： 0

        2.本级财政安排： 876244

        3.下级财政配套： 0

对闵客运18个枢纽站进行场站智能化建设，主要包含线路发车屏、枢纽站探头、场站网络接入以及相关软
件开发和集成等内容。项目通过咨询公司线下三方询价，咨询公司代理费由中标单位支付。项目金额：
876244：其中硬件设备：680800元；软件开发：28400元；网络费：93500；二类费用：73544元。

项目立项
情况

 依  据:上海市交通委《关于全面深化本市地面公交行业信息化建设的行动计划（2016-2018）》沪交科〔
2016〕264号

 必要性:上海市交通委《关于全面深化本市地面公交行业信息化建设的行动计划（2016-2018）》沪交科〔
2016〕264号要求要全面完成智能场站建设，有效支撑智慧运营、智慧管理与科学决策，智慧公交体系基本
建成。

 可行性:闵行区在公交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和闵行区公交智能化应用二期项目中对闵客运的17个重点枢纽站
进行了智能化建设，还有剩余16个场站未进行智能化建设，故申请此项目用于闵客运场站智能化建设全覆盖
。项目实施时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一、项目总预算：876244

二、当年预算： 876244

     （一）财政拨款：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总体情况）

（ 2020   年）

闵行区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二期延续项目

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项目□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

李冰

     起始日期：               2020-01-01         结束日期：                      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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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标 三级目标

完成项目硬件
设备建设工作

完成项目软件
开发工作

完成项目网络
联接工作

硬件设备验收
质量合格

软件开发验收
质量合格

网络链接设备
验收质量合格

按计划项目硬
件设备建设工

作

按计划项目软
件开发工作

按计划项目网
络联接工作

提高公交信息
化水平

改善乘客候车
体验

长效管理制度
健全性

长效管理制度
执行有效性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时效
性

社会公众满意
度

管理者满意度

明细
金额

依据 数量

项目
构成
分解

金额合计 ---- -------- ---- ----

备注

绩效
目标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单价 依据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信息共享

社会效益效果目标

时效

产出目标 质量

数量

二级目标 目标值 备  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

（2020  年）

项目名称： 闵行区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二期延续项目 金额单位：元

项目构
成

主体活动(作
业、任务）
和对应产出
的详细描述

1、硬件设备：680800元；2、软件开发：28400元；3、网络费：93500；4、二类费用：735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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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制度
符合相关管理制
度

项目方案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预算管理制度
符合相关预算编
制规定

专家评审、项目招标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财务管理制度
符合相关财务管
理制度

专人管理、分级审批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制度保障)
（2020   年）

项目名称：闵行区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二期延续项目

制度保障 文件名称 具体措施 保障阶段


